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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 

政府採購每年占我國中央預算總支出額均高達台幣數

千億元之上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，惟政府採購法是否能發

揮其預設功能：經由公正公開公平採購程序，進而確保採

購品質，則顯有重大疑義，因為我國不僅採購弊案頻仍，

而且採購訴訟案件亦層出不窮，法院裁判見解是否妥當公

平？是否合乎政府採購法之意旨？亦可從爭端訴訟面回溯

檢視政府採購法之制度合理性，故從體系性深入研究各級

法院（含民事及行政法院）對政府採購法之解釋與涵攝裁

判，不但可以瞭解政府採購法在實踐上之功能（即所謂之

Law in Action），而且亦得做為規範修正或刪改之重要實證

性基礎，是一種基礎性之研究工作與任務。 

陽昇法律事務所所長鄧湘全律師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

系與法律學研究所，擁有數十年實務執業經驗，現為全國

律師聯合會監事，政府採購非訟與訴訟經驗更是豐富； 

洪國華律師畢業於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，於研

究所就讀期間曾擔任本人計畫助理，並協助「工程與法律

十講」之再版修正工作。此次，陽昇法律事務所與元照出

版公司合作出版之「政府採購之爭議處理與救濟」乙書，

雖從各別零散之救濟觀點切入，惟對整部政府採購法之重

要實踐態樣與爭點，均有所關連，我國增加此一實務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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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書，可有效供法律研究者及一般廠商之參考書，爰為之

極力推薦；蓋本書有助於提昇對政府採購法之掌握及檢討

能力。 

 

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

林明鏘 

2021年辛丑年立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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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文 

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辦理採購，廠商參與

採購招標，都要依據《政府採購法》規定辦理，相關子

法、行政規範及函釋等，多如牛毛，沒有經常修習政府採

購法令的專業人員，根本難窺其奧秘。尤其是機關與廠商

間，若發生爭議，不論是招標審標或是履約爭議，抑或是

刊登採購公報列黑名單，甚至沒收押標金及保證金等等，

廠商經常是處於挨打的份。儘管市面上有不少關於政府採

購法的書籍，但多半為法條式的抽象解釋，對於廠商遇到

的具體爭議案例，經常無法從中得到解答。有鑑於此，本

書特別針對廠商與機關於政府採購過程，遇到各種類型的

爭議，就具體問題加以詳解說明，明確定性本書目的。 

本書目的很簡單，就是對遇到政府採購法爭議問題的

廠商及機關承辦人，可清楚明瞭實務是如何解釋及適用法

令，讓相關承辦人員很容易找到答案。 

關於政府採購法的案例爭議處理，無論代理政府機關

或廠商從事政府採購訴訟、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採購異議申

訴、履約爭議調解，或是其他仲裁相關事務，陽昇法律事

務所多年來，均累積豐富實務經驗。我們深知瞭解問題與

解決爭議，是當事者最想要的，同時，不少廠商對於爭議

處理與救濟，常常找不到工具書可以幫忙，只能在爭議發

生後，片面倚賴專家的解惑。機關辦理採購，從規劃、設

計、使用需求，以及相關預算資料、廠商資格、履約期

間、驗收方式等詳細資料，廠商參與其中及履約過程，可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4000



能產生的爭議，若有前例可循或有常見案例可以參考，相

信對於參與政府採購的相關承辦人員來講，是一大幫助，

這是本書編著的初衷。 

本書包括「招標爭議」、「履約爭議」、「刑事爭

議」、「刊登採購公報之行政救濟」、「沒收押標金或保

證金之行政救濟」、「其他政府採購法律問題」等六大部

分，類型化常見的七十個爭議問題，讓讀者可以輕易查詢

及閱讀相關法律見解，避免陷於教條式的枯燥與晦澀，本

書專注在特定爭議處理及救濟的議題，正如同愛樂電台有

一句經典台詞—「專心比專家厲害」！陽昇法律事務所專
心在政府採購的爭議處理與救濟，期盼為建立良善政府採

購制度，貢獻一己之心力。最後，感謝全體參與撰寫的作

者，同時也感激台大法律學院林明鏘特聘教授撰文推薦，

為本書增添無比光彩，謹致謝忱。 

 

陽昇法律事務所所長 

鄧湘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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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爭議 
 

 

避免發生採購爭議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參與採購

的人員都能熟悉招標程序，招標作為政府採購程序

的起始，包含公開招標、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

三種方式，大家都能瞭解其意義嗎？「徵求廠商的

公告」與「公開招標的公告」，是一樣的公告嗎？

廠商唯有熟稔機關招標決標的適法性，才能在採購

程序之初，贏在起跑點。 

 

Part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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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 招標爭議 3 

 

1 限制性招標是否要公告？ 

 
政府採購之招標方式，分為「公開招標」、「選擇性招

標」及「限制性招標」三種。公開招標，是指公告方式邀請不

特定廠商投標。選擇性招標，指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

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。限制

性招標，指不經公告程序，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

家廠商議價1。 

一、政府採購法依照採購金額區分不同程序 

此外，政府採購法第19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

之採購，除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辦理者外，應公開招

標。」所以說，招標機關用何種方式招標，一定要先瞭解「公

告金額」的意思，如不瞭解公告金額，根本不知道公開招標的

依據何來。依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政府採購法不同規模之採購

案，有巨額採購、查核金額採購、公告金額採購及未達公告金

額案件等區分： 
巨額採購（工程案二億元以上；財物案一億元以上；勞

務案二千萬元以上），係規範廠商特定資格（第36條），與瞭

解、查核完成採購後使用期間之使用情形及效益之門檻金額

（第111條）。 
查核金額（工程、財物案為五千萬元以上；勞務案一千

萬元以上），係上級機關執行事前、事中監督之門檻金額。查

核金額以上之案件，辦理過程須受上級機關監督（第12條）。 
公告金額（工程、財物及勞務案均為一百萬元以上）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詳參政府採購法第18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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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政府採購之爭議處理與救濟 

 

係機關將採購資訊公開、廠商申訴等之門檻金額。公告金額以

上之案件，為採購法所欲規範之主要範圍。機關辦理公告金額

以上之採購，除依政府採購法第20條規定採選擇性招標及第22
條採限制性招標辦理者外，應公開招標（第19條）。 

未達公告金額之案件，其招標方式由主管機關、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政府定之（第23條）。主管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業

依規定訂有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頒行。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另有規定者，應從其規定，未規定者則比照

中央規定辦理。 
不同規模的採購案件，就會有不同的招標方式，像公開招

標要公告邀請廠商，此為一般廠商多知道的規定，但是關於限

制性招標是否要經過公告，有時連機關都搞不清楚2。實務上，

我們經常看到「限制性招標」的「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公

告」，事實上這個公開徵求廠商的程序，並非「公開招標的公

告」，此類徵求廠商程序常常遭誤解為招標公告。這裡就出現

一個問題，為何在限制性招標又會有公告程序呢？依據政府採

購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限制性招標，邀請二家

以上廠商比價，有二家廠商投標者，即得比價；僅有一家廠商

投標者，得當場改為議價辦理。」其次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

第23條之1第2項又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

定限制性招標，得將徵求受邀廠商之公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採購標的較大者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有認為採購承辦人員於一定情況

下應踐行公開徵求程序，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98年度鑑字第11525號議

決書：「……李○木明顯違反政府採購法，未將個案敘明符合政府採

購法第22條各款之情形簽報核准，亦未將徵求受邀廠商之公告刊登政

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，在未獲國科會授權核准，

且無上級機關監辦情形下，逕與達○公司簽定金額高達86億餘元之

『土地先行使用及買賣契約書』，顯有重大違失……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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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 招標爭議 5 

 

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3。但本法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

辦理。」所以說，機關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時，得以公告程序徵

求供應廠商，作為邀請比價或議價之用，並不是指公告方式邀

請不特定廠商投標。這個「徵求廠商的公告」不是「公開招標

的公告」，換句話說，此公告非彼公告，千萬不要搞混。 

二、機關不得自創法無明文的招標程序 

然而，關於此公告程序徵求供應廠商，曾出現招標方式的

錯誤態樣，其中是機關自創法規所無之招標方式，例如：以公

開招標方式評選優勝廠商議價；或是公告內容誤載須有三家以

上合格廠商投標始得開標。 
編者曾經手的實務案例，就發生類似的烏龍情形。機關依

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，認為屬專屬權利、獨家製造或

供應、藝術品、秘密諮詢，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而採限制性

招標，也就明顯不是採公開招標。可是，機關卻在「投標須知

補充文件」中記載「第一次公開招標應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

標始得開標或比價，否則為流標」，將限制性招標當作公開招

標方式辦理，就是很明顯的錯誤。 
前述公告程序徵求受邀廠商比價或議價，誤載應有三家以

上合格廠商投標始得開標或比價，不影響其限制性招標的性

質，既為限制性招標，就不經公告程序，而且不會有三家廠商

投標始得開標的問題。關於類似的招標文件誤載情形，廠商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適用施行細則第23條之1第2項辦理公開徵求的好處在於可以無須在招

標文件中註明部分內容，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4年工程企字第

10400325510號函：「……招標機關辦理原物料採購如構成政府採購法

第22條第1項第15款情形，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，得採限制

性招標。如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第2項規定公開徵求受邀

廠商，則無須於招標文件內註明『特定來源地』（或『或同等

品』）……」。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4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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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相關疑義時，應立即向招標機關詢問或要求更正，千萬不要

自作聰明，另外去找廠商參與陪標，小心被認為有詐術投標之

意圖。言而總之，屬於限制性招標，還是會有比價或議價的狀

況，但是這種經過公告程序徵求供應廠商，作為邀請比價或議

價之用，並不是公開招標的公告，一定要區分清楚4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》第2條就有類似參考規定，像

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，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，得將公開

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之公告，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

或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以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，

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。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4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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